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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臺灣人民的「幸福指數」在相關單位的研究下，排名都遙遙領先大多數

的國家，2013年聯合國首度發表與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研究自 2005年至

2011年共 7年期間的「人民幸福指數」，臺灣竟在世界 150個國家中，高居第 46

名。另外，據我國的主計總處去年發表的統計成果，我國的「人民幸福指數」，

則是亞洲 37個國家中排名在第 18。按理來說，國人的生活都應該過得非常幸福

才是，其實不然。這些年來，國內不斷發生大大小小的「食安」事件，先是「毒

澱粉」，接著是「山水米」，又再是「黑心油」。這幾天又有不能進口的「輻射食

品」，被不肖商人打通關節進口販賣；被驗出含有「孔雀綠」無法外銷的「毒魚」，

雖被擋住外銷，卻被「偷天換日」改為內銷，送進國人的肚中。最近，又爆出甚

得年輕族群喜愛的「搖搖杯」飲料中的「茶葉」，也被驗出不該有的「農藥」以

及 DDT的問題。這一連串的「食安」事件，鬧得消費者人心惶惶，不知怎麼吃才

是「安心」？ 

由於「食安」事件不只是關係著「消費者」口袋裡的「鈔票」，也會戕害我

們的身體健康。那些只顧搶奪錢財，不管他人死活的「黑心」商人，相關機關為

了維護國人健康，自會依據所主管的法律，對他們應負的責任追究到底，對國人

作出一個交代，這裡不必多言，只聊聊消費者一旦買到「黑心」商品，該如何保

護自己？ 

政府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國民消費生活安全，提昇國民消費生活品質，

於民國八十三年的一月十一日由  總統公布了所制訂的《消費者保護法》。該法

所稱的「消費者」，依第二條第一款賦予的定義，是指「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與「消費者」相對稱，是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服

務者，統稱為「企業經營者」。由於「企業經營者」種類繁多，舉不勝舉，同條

第二款只給予概括的定義，指凡是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

供服務為營業者」皆屬之。在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方面，該法的立法方式，是在第

二章第一節中，規定一些「企業經營者」應對「消費者」盡其「健康與安全保障」

責任的法條，像第七條與後來增設的第七條之一便是。第七條共列有三項，其中

第一項指出:「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

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

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第二項規定：「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

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第三項是規定「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時，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

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除非「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法院才得

減輕其賠償責任。 

第七條之一是規定「企業經營者」的舉證責任。一般民事發生損害賠償爭



議時，慣例上是買方先得舉證賣方商品有如何程度的缺失，然後才得要求對方賠

償；該法為了保護「消費者」，特增訂了此法條明定：「企業經營者主張其商品

於流通進入市場，或其服務於提供時，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

全性者，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責任。」第二項又規定：「商品或服務不得僅因

其後有較佳之商品或服務，而被視為不符合前條第一項之安全性」。「消費者」

與「企業經營者」因消費商品或對「企業經營者」的服務發生爭議時，「消費者」

依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務中心或

其分中心申訴。」「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的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

五日內妥適處理之。」「消費者」的申訴，未獲妥適的處理時，「得向直轄市、

縣 (市) 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消費爭議未能循「申訴」程序獲得解決，「消

費者」依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得向直轄市或縣 (市) 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

調解。」若在調解程序後仍然沒有令人滿意解決方式，此時唯有提起「消費訴訟」

一途，「消費者」才能有機會要求得到公平的解決。消費訴訟是由消費關係發生

地的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設立的消費專庭或指定專人來審理，「消費

訴訟」獲得法院為「企業經營者」敗訴的判決時，法院得不待聲請，依職權宣告

不必由消費者提供擔保的假執行。也就是說，提起「消費訴訟」的「消費者」，

不須等待「消費訴訟」確定，就可以聲請法院對「企業經營者」實施假執行。合

於一定條件的消費者保護團體對於同一的原因事件，致使眾多「消費者」受害時，

得受讓二十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以自己名義，提起訴訟，這是消費

者保護法第五十條所規定。依該法條所提起的訴訟，按第五十一條規定，損害是

因「企業經營者」故意所導致時，「消費者」得請求損害額三倍以下的懲罰性賠

償金；但因過失所致之損害，得請求損害額一倍以下的懲罰性賠償金。然而，這

些設想周到、保護「消費者」的措施規定，會去利用的人卻並不多。 

前些日子有新聞報導，新北市政府法制局為了服務民眾，在本年三月間針

對人民受害最廣、最深的「頂新黑心油」事件的求償，訂出一項「消費者申訴及

團體訴訟執行計劃」。依據計劃的內容，「消費者」只要提出購買的發票，檢附

個人資料向市府或區公所申請，市府即代墊發給申請的民眾五百元，然後由市府

對「頂新集團」提起「團體訴訟」求償。此項計劃公布後截至本年四月中旬為止，

雖有民眾多人用電話詢問，但完成登記者則為「零」。由於民眾反應冷淡，此項

「團體訴訟」計劃，恐怕難以實現。有人認為此舉無法成功，宣導不周雖是原因

之一，但必須提出發票也是主因。「團體訴訟」也是訴訟，上法庭打官司必須講

求證據，連一張發票都提不出，怎能證明是被害人？所以想打「團體訴訟」，也

有實際困難！ 

 

（本文登載日期為 104年 5月 14日，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仍請注

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